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“强羽旼杏坛长青奖”（奖教金）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
	职称
	
	所在系/室
	

	职务
	
	来校时间
	
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育人成效与成果证明材料（请按实际情况填写，可增减行数）

	[bookmark: _GoBack]成果类型
	具体内容（如奖项名称、指导学生项目、评教结果等）
	时间

	课堂教学评价
	（例如：近三年学生评教平均分/等级）
	

	指导学生获奖
	（例如：指导学生获得省级/国家级竞赛奖项）
	

	学生就业/深造指导成效
	（例如：帮助多名学生成功就业/考研/考博）
	

	师德类荣誉
	（例如：校级及以上师德标兵、优秀教师等）
	

	其他育人成果
	（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）
	

	主要育人事迹（可附页撰写，建议不少于500字）

	（请结合评选条件，详细阐述您在育人工作中的具体做法、成效与典型案例）

	承诺与签字
	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内容及提交材料真实有效，符合《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“强羽旼杏坛长青奖”评选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。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

	院系审核意见
	





